
 

 

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

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9年 3月 25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時 10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校實驗大樓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

案 次 案       由 決       議 
執 行 情 形 

備

註 

一、  養殖系、食科系、資工
系、電信系及電機系
「教師著作升等審查
要點」修正案 

照案通過。 照案執行。 
 

二、  養殖系、電機系(含五

專部)108 學年度第 2
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 

照案通過；另請各系、中心辦理聘

任教師之學歷應與授課科目相
符，或提供相關論文、報告等資料
佐證。 

已核發聘書。 
 

三、  養殖系陳ｏｏ案教
師、電信系姚ｏｏ
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 

照案通過。 已核發聘書。 
 

四、  資工系 108 學年度第
2 學期專任教師 1 名
聘任案 

照案通過，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
聘吳ｏｏ為專任助理教授。 

吳ｏｏ老師
於 109.2.1離
職。 
 

 

五、  電機系 108 學年度第
2 學期專案助理教授
2名聘任案 

照案通過，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
聘張ｏｏ、鍾ｏｏ為專案助
理教授，備取人員依序為周ｏ
ｏ、賴ｏｏ。 

張ｏｏ師、周
ｏｏ師業於
109.2.1報到，
已核發聘書。
(鍾ｏｏ放棄
錄取 p.9) 

 

六、  電機系五專部 108 學
年度第 2 學期專案助
理教授或專案講師 1
名聘任案 

照案通過，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
聘張ｏｏ為專案助理教授，備
取人員依序為ｏｏ、鍾ｏｏ。 

張ｏｏ師已
錄取本校專案
助理教授、備取
人員均放棄錄
取(pp.10-11)。 

 

七、  應外系兼任教師郭ｏ
ｏ申請助理教授證書
案 

照案通過，陳報教育部請頒教師
證書。 

已核發助理教
授證書。 

 

八、  航管系 108 學年度第
2 學期延聘校外教師
代課案 

照案通過。 照案執行。 
 



 

 

 

九、  物流系、通識中心108
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

教師聘任案 

照案通過；另請各系、中心辦理
聘任教師之學歷應與授課科目相

符，或提供相關論文、報告等資
料佐證。 

已核發聘書。 
 

十、  觀休系聘任助理教授
(含以上)專案教師 1
名案 

照案通過，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
聘徐ｏｏ為專案助理教授，備
取人員依序為李ｏｏ、高ｏ
ｏ，請觀休系補附評分表。 

徐ｏｏ放棄
錄取(p.12)，備
取李ｏｏ師
業於109.2.1報
到，已核發聘
書。 

 

十一、 
 

觀休系聘任助理教授
(含以上)專任教師 1
名案 

照案通過，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
聘莊ｏｏ為專任助理教授，請
觀休系補附評分表。 

已核發聘書。 
 

十二、 餐旅系吳ｏｏ教授
擬借調育達科技大學
案 

照案通過吳ｏｏ教授延長借調
自 109 年 2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
31日止。 

照案執行。 
 

十三、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
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
兼任教師追認聘任案 

照案通過 (人事室補齊基礎能力
教學中心所附倪ｏｏ老師國立
高雄科技大學聘書資料及「研商
因應本校法規修訂後，外語及資
訊課程教學事項」會議紀錄)。 

已核發兼任教
師聘書。 

 

十四、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教
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
點（草案） 

本案不予核備，暫時保留，再予
修正後，於 109 年 5 月底前提校
教評審議。 

 
 

十五、 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
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
（草案） 

本案不予核備，暫時保留，再予
修正後，於 109 年 5 月底前提校
教評審議。 

 
 

十六、 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
優良教師獎勵決選案 

在場委員 17人，經校教評會出席
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同意者為
洪ｏｏ老師(14票同意、2票不

同意、1 票空白票)、郭ｏｏ老
師(13 票同意、2 票不同意、2 票
空白票)；其餘 2人未獲出席委員
二分之一(含)以上同意。 

照案執行。 
 

十七、    
 

臨時動議    
 

參、業務單位報告： 

一、資工系 108-2合聘本校教師追認案，業經系教評通過並會主聘單位同意、院教

評備查，符合本校教師合聘要點，詳如下表請備查(附追認准簽 p.27) ： 

主聘單位 教師 
等級 

教  師 
姓  名 

從聘單位 授課科目 
及學分/時數 

聘     期 備 註 



 

 

 

二、物流系陳ｏｏ教授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授休假研究報告(p.65)案，請備

查。(業經人管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7，pp. 59-61）院教

評會、物流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09，pp.62-65）教評會通

過。) 

 

肆、提案討論： 

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提案-3案 

案由一：資工系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兼任教師追認聘任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業經海工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3.18，pp.13-31）院教

評會、資工系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（109.3.4，pp.32-34）系教

評會通過 (附追認准簽 pp.17-18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；另請各系、中心辦理聘任教師之學歷應與授課科目相符，

或提供相關論文、報告等資料佐證。 

 

案由二：電信系 109 學年度兼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業經海工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3.18，pp.13-31）院教

評會、電信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3.10，pp.32-37）系

教評會通過。 

 

電信系 副教授 
 何ｏｏ 
(pp.25-26) 資工系 

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

2 學分/2 小時 

自 109 年 2 月 01 日起
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 

資工 
一甲 

學院 
系別 

姓 名 
擬聘教
師等級 

學  歷 
資格送
審情形 

現任 
職務 

授課科目 
與時數 

聘期 註 備 

資工系 

劉ｏｏ 

(pp.19-20) 

(新聘) 

講師 

國立東
華大學
資訊工
程系 
碩士 

未送審  

Java 程式 
設計(一) 

3 學分/3 小時 

自109年2月01日起
至109年7月31日止 

資工 
二甲 

作業系統 
3 學分/3 小時 

自109年2月01日起
至109年7月31日止 

資工 
三甲 

朱ｏｏ 

(pp.21-22) 

(新聘) 

助理 
教授 

國立台
灣科技
大學電
機工程
系博士 

未送審  

數位邏輯設計 
3 學分/3 小時 自109年2月01日起

至109年7月31日止 
資工 
一甲 物聯網概論 

3 學分/1 小時 

吳ｏｏ 

(pp.23-24) 

(新聘) 

講師 

國立澎
湖科技
大學電
資所 
碩士 

未送審  
物聯網概論 

3 學分/2 小時 
自109年2月01日起
至109年7月31日止 

資工 
一甲 

學 院 
系 別 

姓  名 
擬
聘
教

學    歷 
資格送
審情形 

現 任 
職 務 

授 課 科 目 
及 學 分 / 時 數 

聘 期 備 註  



 

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；另請各系、中心辦理聘任教師之學歷應與授課科目相符，

或提供相關論文、報告等資料佐證。 

 

案由三：電機系專案教師ｏｏ老師申請職前年資提敘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    一、業經海工院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（109.3.18，pp. 13-31）院教

評會、電機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（109.3.11，pp.41-58）系

教評會、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（109.2.26，pp.38-40）系教評會

通過 (附提敘資料 pp.44-58)。 

    二、採計職前年資 3年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同意ｏｏ老師溯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提敘 3 級，由 330 薪

點提敘至 390 薪點。 

 

 

人文暨管理學院提案-5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一：航管系專任教師聘任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業經人管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7，pp. 59-61）院教評

會、航管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2.26，pp.66-95）教評會

及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（108.10.22，

pp.119-122）會議通過。 

 

應徵者 

項目 

郭ｏｏ
(pp.76-80) 

蔣ｏｏ 鍾ｏｏ 

平均分數    

優先順序 第 1 順位 第 2 順位 第 3 順位 

校長圈核 
正取 

(p.59) 
--- --- 

師
等
級 

電信系 

陳ｏ 

(p.29) 

(續聘) 

副教

授級

專業

技術

人員 

大同大學
電機工程
研究所 

講字第 
086435
號 

 

109-1： 
電子產品檢驗量
測實務 
3 學分/3 小時 
109-2： 
高頻量測技術 3
學分 3 小時 

自109年8月1日起 
至110年7月31日止 

四技 

日間部 



 

 

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賴ｏｏ老師退休後，自 110年 2月 1日起聘郭ｏｏ為專

任助理教授。 

 

案由二：本院物流系（鍾ｏｏ）、資管系（吳ｏｏ）、通識中心（李ｏｏ）

辦理專案教師續聘評鑑案，請討論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業經人管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7，pp. 59-61）院教評

會、物流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09，pp. 62-65）教評會、

資管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04，pp.96-101）教評會、

通識中心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2，pp.102-106）教評會

通過。 

   二、評鑑評分表及兼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說明表詳附件(鍾ｏｏpp.94-95、

吳ｏｏpp.100-101及李ｏｏpp.105-106)。  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由三：資管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師（洪ｏｏ）聘任追認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業經人管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7，pp. 59-61）院教評

會、資管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04，pp. 96-101）教評

會通過(附追認准簽 p.107)。 

    二、因應李宗儒老師、邱美倫老師離職所遺課務。 

      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；另請各系、中心辦理聘任教師之學歷應與授課科目相符，

或提供相關論文、報告等資料佐證。 

 

案 由 四：通識中心王ｏｏ老師病假代課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學 院 

系 別 
姓  名 

擬 聘 

教 師
等 級 

學    歷 
資 格 送
審 情 形 

現 任 

職 務 

授 課 科 目 

及 學 分 / 時 數 
聘 期 備 註  

資管系 
洪ｏｏ
(pp.108-110) 

(新聘) 

助理

教授 

逢甲大學資

訊工程學系

博士 

助字第 

026843 

號 

 

1.視窗程式設計 

3 學分/3 小時 

2.系統分析與設計 

3 學分/3 小時 

自109年2月1日起 

至109年7月31日止 

四技 

進修部 



 

 

 

      一、業經人管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7，pp. 59-61）院教

評會、通識中心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2，pp. 102-106）

教評會通過。 

      二、因王ｏｏ老師2月25日至4月1日申請病假，擬請吳ｏｏ老師代課 

五週 (附追認准簽 pp.111-115)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由 五：通識中心洪ｏｏ教授申請教授休假研究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業經人管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7，pp. 59-61）院教

評會、通識中心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（109.03.12，pp. 102-106）

教評會通過，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第三及十點規定辦理。 

      二、洪教授申請教授休假(pp.116-118)分段研究時間：一學年 

        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(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止)及

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(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 月 31 日止)。 

決    議：本案保留至下一次校教評會併同其他教授休假研究案審議。 

 

教務處提案-1案 

案由一：108年度教師論文發表獎勵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108年度教師論文發表獎勵，相關資料經本處初步查察，合計34件；實支 

        金額222,866元（如附審查表pp.123-128）。 

    二、依據本校教師論文發表獎勵辦法（pp.129-130）第六條提請本會審議通過

後，報請校長核可獎勵之。 

決 議：一、本案除 23、28、30案不予核發外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二、請教務處研議修訂法規或將審查標準公告周知，務求審查公平一致。 

             

 

學 院 

系 別 
姓  名 

擬 聘

教 師

等 級 

學    歷 
資 格 送

審 情 形 

現 任 

職 務 

授 課 科 目 

及 學 分 / 時 數 
聘 期 備 註  

通識 

中心 

吳ｏｏ
(pp.113-115) 

代課

講師 

澎科大海工

院海洋創意

研究所碩士 

無  
社會企業與公民產業 

2 學分/2 小時 

自109年2月25日起 

至109年4月1日止 

四技 

日間部 



 

 

 

人事室提案-2案 

案由一：本校 109年申請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追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一、.依據教育部109年1月2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80193281號函(pp.131-133)

辦理。 

  二、經本室依｢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｣初步查核，計有戴芳美教

師等 9 人符合條件，上開符合條件名冊業通報各系(中心)經確認資料

無誤(pp.134-143)。  

   三、援例依 104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審查會議紀錄臨時動議，建議 105年

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審查會，由本校教評會審查。本年度因囿於時效需

於 109 年 3 月 13 日(星期五)前寄送教育部辦理憑撥獎勵金，爰於本次

教評會提請追認。 

   四、本年度資深優良教師名冊如下： 

序號 教 師 年 資 獎 勵 金 

1 戴ｏｏ 30年 8000元 

2 李ｏｏ 20年 6000元 

3 白ｏｏ 20年 6000元 

4 譚ｏｏ 20年 6000元 

5 陳ｏｏ 20年 6000元 

6 莊ｏｏ 20年 6000元 

7 洪ｏｏ 20年 6000元 

8 高ｏｏ 20年 6000元 

9 洪ｏｏ 20年 6000元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本校「代課教師聘任作業要點」(草案)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委員會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，案經 108學

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(109.2.20)行政會議通過。 

二、 查本校「教師缺課代課補課辦法」(pp.144-145)第 3點第 1項規定



 

 

 

略以，「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經學校同意，由系科主任與

請假教師會同商請本校專長相符教師代課或由學校延聘校外教師代

課。……」。同要點第 8點第 2款規定「如因專業不同，得經學校同意延

聘校外合格教師兼代，其聘任如時間緊迫得以簽案方式，經校長同意後

先行聘任，再補提教評會辦理。」有關補提教評會部分，並無作業規範，

擬以作業要點補充規定。 

三、 次查教育部並未就專科以上學校聘任代課教師有明文規範，屬本校

自治事項，爰參酌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(pp.146-148)

第 3條第 3項「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……教師，應依下列資格

順序公開甄選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之：……」

規定，擬依代課時數為基準，規範同一課程代課時數累計達 12小時(按：

3個月以 12週，每週以代課 1小時以上估算)以上之代課教師，比照兼

任教師聘任程序辦理。未達者，擬簡化經系（中心）、院教評會審議，提

校教評會報告備查。 

四、本要點草案全文 (p.149) 共計 4點。 

決  議：本案暫緩通過，再詳研議，以求周妥。 

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1時。  

   


